关于2011年度 “国家、地方重大战略问题研究项目” 
招标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做好2011年度我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国家、地方重大战略问题研究项目”的实施工作，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规定，现将2011年度 “国家、地方重大战略问题研究项目”面向全校教师进行招标，有关招标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上海推进“四个率先”和建设“四个中心”的要求，紧密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重点分析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发展转型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分析破解这些问题的方向和对策，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二、招标课题目录

1、“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取向及其依据的研究
2、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3、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

4、中国海外商业利益的外交与军事保障机制与总体战略研究

5、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研究

6、国家凝聚力建设研究
7、加强我国食品安全建设和管理体系研究
8、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研究

9、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10、上海创业型创新人才发展的配套政策研究

三、研究经费 
根据研究需要，“国家、地方重大战略问题研究项目”平均资助5至10万元。
四、具体要求 

1、课题组负责人必须具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课题组主要成员须熟悉相关领域情况，曾经开展过相关领域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中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应占一定比重。

2、课题组负责人必须是课题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研究课题。

3、鼓励跨院系、跨学科开展联合研究，力求通过联合攻关形成集成优势，取得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4、课题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注重分析深层次问题和原因，注重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结论。在得出观点和结论的同时，还要有理论、数据和案例支撑。
5、今年招标课题指南中规定了中期成果及最终成果的完成时间，申请人务必按照指南规定时间编制研究计划。

五、时间安排 
1、投标时间自2011年4月18日起至2011年4月29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2、申请人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和优势选择课题，登录上海财经大学科研管理系统（http://keyan.sufe.edu.cn），在“校级项目申报”—“2011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请”中填写有关申报信息，经学校审核通过后，申请人登录系统打印《课题申请书》（A4纸双面印制，1式7份），经所在部门签字盖章后交科研处201室。
3、学校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委员会对项目承担者能力、研究内容及经费预算等进行评审，择优确定中标课题组。
六、其他事项 
1、中标课题组负责人接到立项通知后须与学校签订项目任务书。 
2、课题应有明确的中期研究目标和成果，课题组要主动配合专家委员会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
3、研究期间，学校可根据工作需要，要求课题组作2-3次研究进展情况汇报。 
4、专家委员会在项目完成后对其成果进行鉴定验收。
科研处  发展规划处
2011-4-18
